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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第 20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年 12月 7日Ȑ星期二ȑ上午 10時 

地點：本部二樓簡報室 

主席：蔡部長清祥 

出列席人員：၁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郭辰昕 

會議內容： 

壹ǵ主席致詞 

感謝同仁百忙中參加本部廉政會報第 20 次會議，也特

別感謝二位外聘委員蒞臨指導，本次會議希望藉由各位委員

在學術及實務上豐富的經驗，以專業的角度針對本部廉政業

務推動情形提出寶貴的意見Ƕ 

國際透明組織於ϞȐ110ȑ年 1月 28日公佈Ȩ2020年清

廉印象指數ȩ，與 2019年相同全球計有 180個國家及地區納

入評比，臺灣排名第 28 名，ϩ數為 65 ϩ，超過全球 84%的

受評國家，維持近年最佳成績；၀組織近期還公布Ȩ政府國

防廉潔指數ȩ，全球共有 86國家接受評鑑，臺灣得ϩ 70ϩ，

與德國並列第 6名，並與英ǵ德等國一同被評為Ȩ低度貪腐

風險ȩǶ除此之外，全球商業反賄賂非營利組織ȨTRACEȩ亦

於 110 年 11 月公布Ȩ2021 年賄賂風險指數ȩ，臺灣在全球

194個受評國家或區域中排名 15名，在亞洲地區排名第一，

超越日本ǵ新加坡ǵ南韓與香港Ƕ以上各評比結果均ж表

國際間對臺灣廉政業務的肯定與重視，並有շ於拓展國際交

流，近日我國與泰國合力查獲毒品，我國駐泰國法務秘書更

出席記者會說明破案經過，便是國際合作的重大成果，但這

些佳績與效益絕非自滿鬆懈的理由，而是自我激勵的動力，

期許我國未來仍能持續精進各廉政作為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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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腐問題已無國界之ϩ，反貪腐工作不能侷限於單一部

門，需要集結公私部門及非營利組織等各方力量共同合作，

才能提升國家清廉度與競爭力Ƕ因此，本部為貫徹Ƞ聯合國

反貪腐公約ȡ協շ私部門落實良善治理及對公共機構進行廉

潔評估激勵措施之意旨，本年度一方面與科技部合作，以Ȩ營

業秘密ȩ為核心議題，邀請產ǵ官ǵ學界及各領域廠商齊聚

一堂交換意見，攜手推動Ȩ法з遵循ȩ及Ȩ企業誠信ȩ，共同

營造優質的經營環境；另一方面持續推行第三屆Ȩ透明晶質

獎ȩ試評獎制度，鼓勵政府機關自主檢視各廉能透明措施ǵ

強化防貪預警ǵ導入廉政創新作為，並引進外部第三方公正

評審，在各機關首長支持下，本屆共有 17個機關參獎，其中

6 個機關獲選為特優機關，顯示政風工作已從傳統的ඟ弊，

轉型為提倡廉能，本部並以擴大辦理為目標，規劃於明年度

納入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，期許將獎逐步推展至全國

各機關，讓民眾更加信賴政府廉能施政的成效Ƕ 

本人Ϟ年主持Ȩ新任政風高階主管聯合宣誓典禮ȩ時，

便藉機喊話凝聚政風人員的向心力，希望遍佈各單位的政風

同仁能感受到本部身為政風人員的娘家，必將提供強而有

力的後援，以促進我國廉政建設的推展Ƕ此外，本人Ϟ年也

主持了Ȩ廉政人員訓練班結業典禮ȩ，並於會中鼓勵新任政風

人員除應擔任公正客觀第三方角色，更應有身為法律遵循者

及廉政維護者的自覺，貫徹依法行政，積極協շ機關降低廉

政風險，以獲得首長與同仁的信任Ƕ 

過去，政風工作以肅貪為重，並聚焦辦案件數，但人民

的感受卻呈現兩極化，近年則積極投入防貪作為，以機先預

警理念，防杜貪瀆弊端，從而獲得民眾信賴與國際肯定，肅

貪政策也逐漸轉向務實，人員如有不法，必將嚴辦，ϪϮ雷

聲大雨點小，方能提升公信力，วච防弊效果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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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次會議依據本部暨所屬機關 110 年度業務現況及廉

政工作推動情形，除了請臺灣高等檢察就Ȩ贓證物款處理

作業ȩ專案稽核成果進行專題報告外，另研提相關議案送會

討論Ƕ其中，贓證物管理乃是本人上任以來即相當關注的議

題，每年均責з政風單位辦理稽核，以ว掘潛藏風險並改善

行政缺失，邇來因調查局ว生毒品調包案件，受到各界責難，

而使贓證物保管問題浮上檯面，本人也一再要求各檢察機關

首長應重視贓證物處理業務，積極清理未結案件，相信能夠

逐步改善所遇困境Ƕ本人在此除期許本部及所屬機關上下齊

心，共創司法新猷外，也希望本次會議在本部各單位與外聘

委員共同參與下，能借շ各位委員的專業與長才，讓本部廉

政政策更為多元ǵ更具意義，也更加貼近民意，謝謝！ 

貳ǵ報告事Ȑ၁會議資料ȑ 

一ǵ本部廉政會報第 19次會議指Ȑ裁ȑ示事辦理情形Ƕ 

Ȝ討論ȝ 

周委員愫嫻：  

有關本報告內容所提保護司實施的數位化管理方式，個

人認為是相當正向的進展，因為數位科技不僅能夠節省大

量公帑，還能強化監督效果，更是公部門在疫情衝擊之下

仍能維持正常議事運作及各管理措施的關鍵之一，請問

在疫情趨緩之後，是否仍會持續實施數位查訪呢？ 

主席： 

非常感謝周委員的寶貴意見，隨著國內數位科技持續演進，

本人認為在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之外，亦可適時擴大運用數

位工具Ƕ因此，本部暨所屬機關皆已朝向數位化ว展，除

了常見的視訊會議及近年推行的智慧監獄外，矯正機關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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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期間更擴大行動視訊接見量能，不僅在原有 146 組行

動接見設備增闢使用時段，更結合即時通訊軟體及平版電

腦，增加開設 159 組視訊系統，讓更多家屬能夠依據接見

流程與規範申請行動接見，確保家庭支持力量不因疫情而

中斷Ƕ雖然這便民措施加重了部ϩ同仁的工作負擔，卻

對穩定囚情多有裨益，也獲得廣大好評，本人便藉此機會

鼓勵同仁執行業務應߿於克服困難，才能不斷提升為民服

務品質Ƕ至於未來疫情如有緩解，仍應從這次數位轉型過

程中累積經驗，去蕪存菁，持續精進工作成效Ƕ 

Ȝ主席裁示ȝ洽悉，准予備查Ƕ 

二ǵ本部暨所屬機關 110 年度廉政業務執行情形Ȑ၁如附件簡

報資料ȑǶ 

(主席因另有要公先行離開，以下議程由柯委員麗鈴ж理主持Ƕ) 

Ȝ討論ȝ 

周委員愫嫻：  

針對三大體系所提列之作業或生活違常人員，請問其違常

態樣與所任職務間有無關連性，亦即身ϩ不同時，其違常

狀況是否互異？舉例而言，檢察體系各有 9 位檢察官及行

政人員經提列為作業或生活違常人員，則၀二類人員之違

常情形是否相同？此外，矯正體系除了較為常見的戒護人

員外，110 年度尚有列管 1 位機關首長及 1 位醫事人員，

請問၀二人之違常情形為何？ 

林委員嚞慧：  

本會議秘書單位遵照上次會議決議事，針對品操疑慮人

員之列管情形，進一步ϩ析其官職等級ǵ職務類型ǵ提列

類型等現況並予以去識別化，以求審慎，爰謹此補充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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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或生活違常人員係指相關違紀事實與職務行為有關，

雖情節較輕，惟仍有風險疑慮者Ƕ例如，機關人員如遭檢

舉而查有事證，或執行職務違反法規甚至遭受外界質疑，

便會加以ϩ類列管Ƕ此外，是類人員與操守風評不佳人員

一經提列，即須進行滾動式檢討，惟因二者提列標準有別，

其後續輔導改善作為亦不相同，以操守風評不佳人員為例，

除由各級主管輔導規勸外，對於情節嚴重者，將適時實施

動態蒐證等行政調查行為Ƕ據上，迄至目前為止，前述 9位

檢察官雖經提列為作業或生活違常人員，惟其行為並未涉

及貪瀆不法；另位列管中的矯正機關副首長則因ම涉刑事

案件尚在審判中，依規定應予列管；至於系爭醫事人員之

違紀行為，則係將應定期採檢送驗的尿液逕行丟棄，經政

風單位接獲檢舉並簽報機關首長調查後，ว現情節嚴重，

顯然有違矯正機關貫徹毒品多元處遇方案之目標，甚至構

成犯罪，嗣經當事人同意，由政風人員陪同至本部廉政

自首，另就其違失行為追究行政責任及提列管考Ƕ 

Ȝ主席裁示ȝ洽悉，准予備查Ƕ 

參ǵ專題報告 

     Ȩ贓證物款處理作業ȩ專案稽核成果報告Ȑ報告單位：臺灣

高等檢察ȑ 

Ȝ討論ȝ 

鄭長銘謙：  

臺灣高等檢察及矯正均屬業務繁重機關，又常受外界關

注，同仁辛勞倍至，謹藉此機會向檢察體系及矯正體系政風

人員表達感謝之意，尤其贓證物之處理與管理向為部長非常

重視的議題，自前述毒品調包案件ว生後，不僅責з檢察機

關辦理相關專案稽核，廉政亦督請海巡及司法警察機關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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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機構實施專案清查；另為因應立法院會期需要，檢察體系

政風同仁更在有限的時間壓力下，奉部指示協շ檢察司製作

各作業流程圖Ƕ相信在每位政風人員的ո力下，不論是稽

查業務或釐清流程，均有相當成效，並有շ於完備刑事證物

管理作業Ƕ 

周委員愫嫻： 

贓物庫之管理囿於人力不足，易生疏漏或衍致舊案累積，為

彰顯檢察機關投入本次專案稽核之辛勞程度，建議可進一步

列出各地方檢察Ȑ下稱地檢ȑ之執行人力及抽檢件數，

以利外界瞭解其執行難度；另本案執行結果除促請權責單位

加速清理舊案，亦應有շ於縮短新案處理時間，避免持續積

累，故建議可將快速辦結新案一併納入稽核效益Ƕ此外，本

案稽核總件數雖達 18,008，惟尚有 3萬餘未經檢核，未

來仍宜持續規劃辦理Ƕ 

林委員嚞慧： 

即使各地檢贓物庫人力有限，然衡酌本次專案稽核所涉權

管單位眾多，各地檢均成立專案稽核小組，ϩ別由檢察長ǵ

主任檢察官或書記官長擔任召集人，邀集相關單位通力合作，

以就歷年迄 108年 12月 31日無收據號碼之贓款及經公告ǵ

沒收而無處理日期之贓款，ϩ別抽查案卷資料計 13,501及

4,507 ，並實地查看無收據號碼之贓款存管現況計 1,324

，可謂是針對業務現況進行通盤性檢視，整體抽檢比例亦

達 36.89%Ƕ接著，全案稽核成果經逐級陳送後，深受部長重

視，並批示各地檢檢察長應適時督考贓證物之管理與處理

成效，因而促使業管單位釐清責任ǵ續行辦理並確實導正相

關缺失，改善率已超過 92%，可知各地檢已積極動員相關

單位人員，全力清理久懸舊案Ƕ此外，因本案稽核規劃始於

109年，故稽核範圍截至 108年 12月 31日，後續存管之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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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也在各級檢察機關首長ǵ同仁支持與配合下，獲得妥適處

理，避免案件逐年積累ǵ懸而未決，足見本次稽核對於機關

經管贓款之清理與管理，均已收實質效益，有效วච專案稽

查之興利除弊功能Ƕ 

林委員志潔 

有鑑於訴訟審理往往曠日廢時，目前檢察機關積極改善贓證

物處理現況既有相當成效，未來是否進一步規劃銜接院檢系

統呢？ 

林委員嚞慧： 

犯罪偵查中取得之證物，經法院審理至判決確定後，再度移

回檢方，形成一套循環流程，無法加以Ϫ割Ƕ自部長上任以

來，極為重視贓證物之清理與管理，加上國內呼籲完備刑事

證物保管制度之聲浪不斷，110 年便針對司法警察機關及檢

察機關之證物保管規劃統合作法，並依贓證物種類逐步導入

無線射頻辨識ȐRFIDȑ等數位管理模式，以期周妥證物監管

程序Ƕ目前考量院方有其作業流程及管理系統，如欲建立統

一規範或ϟ接不同系統仍有難度，但林委員的建議不失為未

來ո力的方向，俟司法警察機關及檢察機關完成整合作業後，

可再適時利用院部會談時機，提案結合院方建置一套完整的

跨機關管理流程或系統Ƕ 

鄭長銘謙 

既然司法警察機關及檢察機關對於贓證物存管制度之改善已

見成效，爾後亦可循政風體系由司法院政風處規劃專案稽核

或研提興革建議，簽請機關首長核可後據以執行，以利全面

改革之遂行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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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委員志潔 

監察院日前已就我國刑事證物保管制度提出研究報告，明確

指出應強化院檢間的橫向聯繫，個人認為可善用外部監督機

關之檢討意見與院方溝通協調，以維護證物同一性及審判公

平性Ƕ 

主席 

透過政風體系實施稽核或提出建議，應能即時引起院方對於

這議題的重視；另請檢察司於蒐集 111年度院部會談議題

時酌予納入協調事Ƕ 

Ȝ主席裁示ȝ准予備查Ƕ 

肆ǵ提案討論 

一ǵ針對負面新聞及錯誤訊息應積極即時澄清，維護本部所屬人

員廉政形象Ƕ(提案單位：綜合規劃司) 

Ȝ決議ȝ照案通過，請本部暨所屬機關善用本部全球資訊網

新聞ว布區之澄清稿欄位，針對爭議訊息即時澄清，必要時

可召開記者會動態說明，另於媒體報導負面新聞前向機關

Ȑ單位ȑ求證時，應把握澄清說明機會，讓機關Ȑ單位ȑ之

澄清說明內容於負面新聞曝光同時能一併呈現，適時วච

平衡作用Ƕ 

二ǵ為免侵害個人權益，請加強宣導各機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

相關資安規定，採取機敏資料之保護措施Ƕ(提案單位：統

計處) 

Ȝ決議ȝ照案通過，請本部暨所屬機關加強宣導提供資料

時，應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，並將資料去識別化，Ϯඟ露不

必要之個人機敏資料，以維護公務機密及避免侵害當事人

權益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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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ǵ為實現便捷申報服務，請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加強宣導透過

新版Ȩ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ȩ辦理財產申報，以提高網路

申報普及率Ƕ(提案單位：政風小組) 

Ȝ討論ȝ 

鄭長銘謙 

非常感謝資訊處辦理新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建置案，

၀系統目前尚在功能測試階段，預計將於本Ȑ12ȑ月底辦

理完竣，故本Ȑ110ȑ年度財產申報作業仍需透過現行系統

進行Ƕ另考量各機關授權比率持續提升，為利新版系統於

111 年度利上線運行，廉政規劃於၀年度 3 月至 6 月

間向政風人員擴大舉辦教育訓練，以精進桌邊服務品質，

進而提高網路申報便捷度ǵ正確性與普及率Ƕ 

Ȝ決議ȝ照案通過，請本部暨所屬政風機構透過多元管道賡

續推廣網路申報服務，並主動協շ申報義務人運用新版Ȩ公

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ȩ完成申報作業，促使網路申報全面普

及與落實，以優化行政效能Ƕ 

四ǵ為瞭解矯正機關辦理收容人接見業務現況，請本部矯正就

是業務之執行情形ǵ內控作為及策進成效提出專案報告Ƕ

(提案單位：政風小組) 

Ȝ決議ȝ照案通過，請本部矯正就收容人接見業務之相關

策進作為及後續執行成效，於 111 年上半年度廉政會報進

行專案報告Ƕ 

伍ǵ臨時動議 

一ǵ為因應邇來ว生律師與禁見被告接見時傳遞公司經營訊息

致遭懲戒之案件，請本部檢察司及矯正ϩ別研議律師倫

理規範及現行律師接見規定是否完備Ƕ(提案單位：林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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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潔) 

Ȝ討論ȝ 

詹簡任視察麗雯 

本案所提律師接見爭議在於，律師得依律師倫理規範第 37

條規定，為受羈押之嫌疑人ǵ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交付與

承辦案件有關之書狀，惟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對於外界送

入之金錢ǵ飲食ǵ必需物品及其他財物均訂有收受流程與

檢查規範，許多大眾認為稀鬆平常的物品，如未經過檢查ǵ

ฦ錄ǵ轉送等程序，而由律師於接見過程ж為傳遞，也可

能違反相關規定，即使是能夠穩定囚情的家書ǵ有շ於即

時治療收容人疾病的藥物或現場交付被告簽的文件亦同Ƕ

再者，監獄行刑法第 74條雖規定監獄人員得開拆或以其他

適當方式檢查收容人收受之書信有無夾藏違禁物品，但屬

收容人與其律師互通之書信，監獄人員不得閱讀其內容Ƕ

因此，雖然特定個案於律師接見時交付之公司文書必須經

由監獄人員實施安全檢查並加以ฦ錄，但其內容是否與訴

訟案件有關，則非屬矯正機關能夠涉入釐清之範疇Ƕ 

林委員志潔 

被告與其律師接見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看守所人員僅

得監看而不與聞，不予錄影ǵ錄音，對於被告與其律師接

見時往來之文書，看守所人員亦僅得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

品，羈押法第 65條已有明文Ƕ本案律師僅係將公司文書提

供被告閱覽後攜回，並無湮滅ǵ偽造ǵ變造證據或ϭ串共

犯ǵ證人之可能，若၀名律師改以口述方式轉知公司狀況，

不僅毋須適用書信檢查規範，在所方人員不得與聞之情況

下，更不生後續移付懲戒之爭議，此即本案主要癥結點所

在Ƕ為保障被羈押者之辯護權，同時兼顧戒護安全管理，



第 11頁，共 12頁 

建議明訂律師接見所允許之溝通交流程度及律師倫理規範

所謂委任訴訟事宜之範圍Ƕ 

Ȝ決議ȝ照案通過Ƕ 

二ǵ為因應監察委員巡察矯正機關時，偶有收容人辯護律師同

行或隨意翻動收容人私人物品等情，請本部矯正研議因

應措施或作業規範Ƕ(提案單位：周委員愫嫻) 

Ȝ討論ȝ 

詹簡任視察麗雯 

受刑人之接見對象，除法規另有規定或依受刑人意願拒絕

外，監獄不得限制或禁止，僅當監獄對於請求接見者認為

有妨害監獄秩序ǵ安全或受刑人利益時，得拒絕之Ƕ據此，

監察委員自得依其法定職掌至監所訪查收容人，除因訪談

對象為羈押禁見被告，監所須先徵得繫屬法官或檢察官同

意方能核准外，原則上皆予尊重Ƕ反之，其餘同行人員與

收容人之會面，實際上應回歸適用一般接見規定，並由監

所予以准駁；此外，對於監察委員以外之人任意翻動收容

人私人物品或機敏資料等行為，雖有妨害收容人利益之虞，

惟矯正機關基於尊重立場，實不宜當面制止Ƕ為維護矯正

機關秩序及收容人權益，並避免有所謂非法定職掌人員藉

訪談之名，行接見之實，目前實務上作法係請監察院於ቬ

勘或訪談前，先將相關資料提供機關參考，以上補充說明Ƕ 

Ȝ決議ȝ照案通過Ƕ 

陸ǵ主席結論 

感謝大家參與本次廉政會報，對於專案報告及相關議題

進行充ϩ討論，本次會議呈現了本部所屬政風機構本年度的

廉政工作成果，有值得肯定的地方，也有需要再加強的部ϩ，

表示廉政工作並非一蹴可幾，需要各位同仁持續不斷的推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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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深耕，才能更上ቫ樓Ƕ 

部長上任後不斷強調，廉政工作的價值不僅在於ඟว弊

端後依法嚴辦，更重要的是Ȩ及早預防ȩǵȨ防患於未然ȩ，方

能減輕後端肅貪工作的負擔Ƕ因此，再次期勉政風同仁能以

服務жඹ監管，以預警取ж查處，建立夥伴合作關係，協շ公

務員߿於任事，共創雙贏局面Ƕ 

最後，特別感謝外聘委員百忙之中撥冗出席ǵ不吝給予寶

貴的意見，作為後續改進的指導，讓本部廉政工作的推動更加

利Ƕ 

柒ǵ散會：110年12月7日中午12時0ϩǶ 








